
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

公    告

(2024)鲁 0784破 1号

本院于 2024 年 4 月 2 日依法受理山东闰成石化有限公

司破产重整一案。该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成立，位于

安丘市经济开发区新安北路 208号。为了该公司破产重整一

案的顺利推进，本院决定以竞争方式公开招募一家社会中介

机构作为管理人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机构需为已列入人民法院编制的破产管理人名

册的二级以上管理人。

2、申报机构近五年内独立担任管理人的破产案件或承

担破产管理人主要工作的案件在 2件以上，且符合下列情形

之一: (1)债权人总数 50人以上; (2)职工人数 100人以上。

3、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管理人团队不少于 10人。

4、申报机构与破产企业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三、二十四条规定的不能担任

管理人工作的情形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报书及与

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。

申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:

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、破产团队建设情况；

2、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重整工作的经

验和工作业绩(A.有关数据以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；

B.应明确是独立履职还是协助参与，是全程参与还是部分参

与；C.对大型企业集团有无破产重整的经验)；

3、参与本案的竞争优势；

4、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、

该成员的主要业绩；

5、获选后的工作思路,包括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主要

工作预案等(信封密封)；

6、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(信封密封)。

三、报名时间和地点

本公告发布之次日起 7 日内向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

民二庭报名(联系人:刘涵；电话:17853682512)

四.其他事项

1、申报机构提供的资料需要密封的部分用信封密封;

2、本院根据报名情况进行初选,择优确定 3-5个机构作

为候选机构;

3、候选机构应根据本院通知要求参加竞争意见陈述会。

安丘市人民法院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


